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海口市 2021年卫星影像数据更新服务项目 

 

二、项目内容 

（一）项目简介： 

根据海口市“两违”防控工作及城市管理的需要，利用卫星拍摄技术手段

进一步加强“两违”监控，通过定期卫星拍摄影像、提取变化图斑，及时发现

新增违法建设情况，为城市管理及违法建筑整治提供数据支撑，也为海口市政

府职能部门提供基础数据共享服务。 

（二）产品采购需求：（带★的为关键指标，必须满足，如不满足则投标将被拒

绝） 

2.1 影像数据更新内容、范围 

2.1.1 卫星影像数据更新内容包括获取卫星影像并制作成正射影像图。 

第一期数据为2021年第二季度期间获取的影像数据,影像成果分辨率为0.4

米至0.5米，范围覆盖海口市全境，面积2392平方公里（具体范围依据采购人划

定的拍摄范围）； 

第二期数据为2021年第三季度期间获取的影像数据,影像成果分辨率为0.4

米至0.5米，范围覆盖海口市全境，面积2392平方公里（具体范围依据采购人划

定的拍摄范围）； 

第三期数据为2021年第四季度期间获取的影像数据,影像成果分辨率为0.4

米至0.5米，范围覆盖海口市全境，面积2392平方公里（具体范围依据采购人划

定的拍摄范围）； 

为了保障影像覆盖频次，若每期规定的采集时间内未能获取到全部合格数

据，采购人可以接受每季度前后10天内的合格数据作为当期数据的补充；若补

充后合格数据仍未能覆盖全部范围，则中标单位须与采购人另行沟通。 

2.1.2 按采购人要求利用不同时期影像数据比对提取变化图斑（具体的图

斑提取及形状绘制要求按采购人制定的标准执行）。 

 



 

海口市 2021年卫星影像数据更新服务项目范围示意图 

 

2.2 产品技术要求及指标 

★2.2.1 星下点原始分辨率：0.4 米影像数据要求星下点原始分辨率全色

不低于 0.46 米（包含 0.46 米）；0.5 米影像数据要求星下点原始分辨率全色不

低于 0.5 米（包含 0.5 米）；0.5 米数据面积不超过总面积的 35%。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本项目数据获取可接受应急卫星源数据补充。补充

影像数据成果的分辨率不得低于 0.55 米，且星下点原始分辨率全色不低于（含）

0.75 米，补充影像数据面积不超过 25%。（注：应急备份卫星只作为项目保障预

案，不参与卫星指标项的评价。） 

2.2.2 基本的影像处理包括影像融合、正射纠正、影像增强匀色、影像拼

接、分幅等内容； 

云量覆盖总量控制在 20%以内，接收影像的探测器倾斜角度控制在正负 28

度以内； 

影像纠正后的平面基准为海南海口独立坐标系（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协助

采购人对数据成果进行坐标转换或提供相应技术支持）； 

处理成果应达到或优于 1:5000 比例尺国家要求的精度指标，并且处理后

的影像能与采购人现有的 1:5000 海口市地形图套合（套合中误差不超过 5 个像



素），与 1:500、1:1000 海口市地形图基本套合； 

2.2.3 融合影像无重影现象，多光谱影像的颜色在融合前后应保持一致；  

2.2.4 镶嵌后应保持影像整体色调的过渡均匀； 

2.2.5 内业影像比对提取图斑时，如前一期影像因有云覆盖区域不能进行

比对，应再与更前一期比对； 

2.2.6 根据海口市“两违”工作需要，按采购人的要求，配合各区开展图

斑的外业核查、信息采集及录入、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等工作。 

2.3 项目完成时间及交付地点 

2.3.1 第一期数据应在 2021 年 07 月 10 日前交付使用，第二期数据应在

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交付使用，第三期数据应在 2022 年 02 月 10 日前交付使

用（如出现台风、地震、天气、轨道安排以及其它经双方同意属于不可抗力的

因素造成延误，中标单位须向采购单位提交延期交付申请，经采购单位同意后

方可延期）。 

2.3.2 产品交付地点：海口市长滨路海口市第二办公区 17栋北楼 2楼。 

2.4 售后服务内容 

在售后服务期限内提供与项目相关咨询、协调和项目审查等技术支持。 

2.4.1 售后服务的响应时间：采购方遇到与本项目相关的问题，中标方需

在 12小时内响应并进行处理。 

2.4.2 售后服务方式可包括远程服务和上门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

由中标方承担。 

2.4.3 针对一般情况的小故障，在问题不算复杂时，中标方可采取远程服

务方式，提供网络远程技术解决方案，还可以通过电话、传真、E-mail 等指导

方式解决问题，响应时间为 12小时内。 

2.4.4 对于那些无法通过远程指导方式解决的问题，中标方应提供上门服

务，即根据问题的种类及情况，安排相应的专业技术工程师到用户工作地点提

供服务，响应时间为 24小时内。 

2.4.5 本项目成果提交采购人后即进入售后服务期，要求由中标方对成果

提供 1 年的技术支持。 

2.5 项目管理要求 

2.5.1 项目执行要求 



采购人有权在每期定制拍摄数据开始日期的 10 个工作日之前，对当次拍摄

的时间、范围、分辨率、面积等进行调整；如确认发生调整，双方需签订书面

变更确认； 

2.5.2 产品验收要求 

中标方提交数据成果后，由采购人组织项目验收。 

2.5.3 产品其他要求 

原始数据的版权规定依卫星厂商公司规定，具体版权协议和规定见产品光

盘中的版权文件。甲方拥有基于本合同项目的所有最终成果和中间成果，以及

与之相关的知识产权、所有权等所有权利。 

投标方必须保守国家机密，不得泄漏招标方所提供的属国家秘密的信息和

数据；未经采购人允许，不得使用或者以其它方式给任何第三方提供本项目的

相关信息或数据。 

三、相关要求 

1、成果数据交付时间： 

第一期数据在 2021年 07月 10日前交付使用； 

第二期数据在 2021年 11月 10日前交付使用； 

第三期数据在 2022年 02月 10日前交付使用； 

项目其他相关资料和成果应在 2022年 03月 15日前交付使用。 

（如出现台风、地震、天气、轨道安排以及其他经双方同意属于不可抗拒

因素造成延误，中标单位须向采购单位提交延期交付申请，经采购单位同意后

方可延期）。 

2、产品交付地点：海口市长滨路海口市第二办公区 17栋北楼 2楼。 

3、投标人必须提供详细的技术支持和服务方案。  

4、在成交结果公示期间，采购人有权对成交候选人的资质证书等进行核查，

如发现与其响应文件中的描述不一，代理机构将报政府采购主管部门严肃处理。 

 


